
 

根据《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暂行办法》的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情

况， 特制定本综合测评实施细则。 

所有申请人须满足申请一、二、三等学业奖学金的条件方可申请相应等级的奖学金（新

生学业奖学金以专业为单位参评），其次再按量化计分的具体成绩排名决定最终奖项。采

用评分形式对新入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初、复试成绩、本科阶段发表文章及参与省

级以上学术竞赛的表现进行考核。 

1、入学成绩 

根据录取类型不同，分为 A 类和 B 类：A 类：推免硕士研究生新生；B 类：全国

统考硕士研究生新生（B1 为第一志愿报考华南农业大学新生，B2 为调剂志愿新生）。 

A 类按复试成绩计入 

B 类学习成绩=（初试成绩*0.2）*0.8 + 复试成绩*0.2 

（其中 B2 类的成绩=初试分数 - 20） 

2、科学研究（成果时间为本科期间至参评当年 8 月 31 日前） 

努力钻研，善于总结，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，学位论文工作踏实，在本学科领域内

的研究有一定的创新，积极撰写科研论文。 

（1）论文、专利或其他学术成果加分条件：发表论文或专利要求学生为第一作者（

共同第一作者时，要求为第一位），第一署名单位为本科所在院校或华南农业大学，英文

论文须公开发表（含网络在线发表）且正式被相关数据库收录（以图书馆出具的最新收

录证明为准），中文论文须公开发表（含网络在线发表）（以图书馆出具的最新收录证

明为准,需提供录用通知和正文）。 

①SCI 收录论文可根据按学科划分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区，给予加分。 

加分情况如下：第一区：30 分/篇；第二区：24 分/篇；第三区：18 分/篇；第四

区：12 分/篇； 

②EI 加分： 9 分/篇； 



③ISTP 加分：6 分/篇。 

④硕士生新生有发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学科分类排名在前 25%以内的学术刊

物：7分/篇，其他核心期刊 5 分/篇；一般刊物 3 分/篇。 

⑤有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的（学生为第一作者），分情况予以加分，其中，发明专

利已授权的，加 8 分/项，发明专利已公开的，加 4 分/项；实用新型专利已授权的，加 6 

分/项，实用新型专利已公开的，加 3 分/项。 

（2）获省部级（备注：国家奖学金只加一次分，且国家励志奖学金不加分）以上奖励

或成果可申请加 2 分。参加（与本科专业相关）著作教材编写加 1 分（以上获奖原则上

均应由政府、学校作为主办方，级别一般根据奖状公章级别界定，不能明确级别的由学

院综合测评工作小组界定。） 

（3）学术竞赛（英语竞赛除外，且竞赛作品须与本科专业相关；团体赛不分排名顺

序； 若有署名单位，须本科院校为第一署名单位）。注：项目结题证书不加分；同一项

目获得多个奖项，按照最高奖项加分。 

 

级别 获奖等级 
加分 

负责人 主要成员 

国家级 

一等奖 5 2.5 

二等奖 4 2 

三等奖 3 1.5 

省部级 

一等奖 4 2 

二等奖 3 1.5 

三等奖 2 1 

说明： 

    a)同一项目获得多个奖项，按照最高奖项加分。 

b)以上竞赛原则上均应由政府、学校作为主办方，级别一般根据奖状公章级别界定（落

款公章为学会的竞赛相应降低一个级别，落款公章为两所及两所以上高校或相应级别政府机

关的竞赛，定为省级；落款公章为两所及两所以上学院或相应级别政府机关的竞赛，定为校

级；落款公章为企业的竞赛，一般定义为院级，不能明确级别的由学院综合测评工作小组界

定）。 

c)获奖加分时间判定依据奖状落款时间；获奖结果若是按名次排序，由学院综合测评工

作小组根据获奖人数自定相应获奖等级。 

 

 



3.特别说明： 

（1）若总分相同，则第一志愿报考华南农业大学的，排名靠前； 

（2）若总分相同，第一志愿均报考华南农业大学，则初试成绩高的，排名靠前； 

（3）若总分相同，第一志愿均报考华南农业大学，初试成绩相同，则复试成绩高的，

排名靠前； 

（4）若总分相同，第一志愿均报考华南农业大学，初试、复试成绩均相同，则初试英

语成绩高的，排名靠前； 

（5）若总分相同，第一志愿均报考华南农业大学，初试，复试成绩均相同，且初试英

语成绩相同，则政治理论课成绩高的，排名靠前； 

（6）若总分相同，第一志愿均报考华南农业大学，初试，复试成绩均相同，且初试英语、

政治理论课成绩均相同，则大学期间平均成绩（百分制）高的，排名靠前。 

（7）本办法由食品学院党委办公室负责解释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党委 

2020年 9 月 3 日 


